
二十七、稿費 
（一）作業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開始 

本校各業務單位為處理與業務有關之重要文件資料

或定期發行刊物，需委（邀）請專人或機構進行撰

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等工作，簽報核支稿費案件 

是否適用政府

採購法程序 

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

送主計單位辦理預算審核 

依本校各類採購程序

完成招標及驗收程序 

採購單位應檢附廠商發票或

收據或受領人簽名領據及核

准簽案等資料陳核請款 

承辦單位於事畢後，應編製印

領清冊或檢附受領人簽名領據

及核准案等資料陳核請款 

主計室辦理審核 

校長或授權人核定 

是否為 1萬元

以上支付案件 

主計室編製支出傳票，再由

出納組匯撥至受款人帳戶 

 

出納組以 

零用金支付 

是 
否 

結束 

否 是 

是否符合授權
單位主管決行 

是 

否 

 



（二）作業說明及注意事項 

1.法令依據：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 

支給要點。 

2.各業務單位簽辦委託撰稿、譯稿、編稿及審查案件時，

應敘明係直接委託個人或依政府採購法之規定以公開辦

理。 

3.機關如係以採購法之規定以公開方式辦理者，均應依本

校之採購作業程序完成招標及驗收。其稿費之支給標

準，不受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

之限制。 

4.主計單位審核，應注意事項： 

（1）預算能否容納。 

（2）清冊是否註明支領標準及稿費計算方式是否符合規

定。 

（3）金額乘算及加總是否正確。 

http://law.dgbas.gov.tw/system_1.php?LawID=M0203011
http://law.dgbas.gov.tw/system_1.php?LawID=M0203011
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Query4B.asp?FullDoc=所有條文&Lcode=A0030057
http://law.dgbas.gov.tw/system_1.php?LawID=M0203011

